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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  

大会               安全理

事会 

第五十三届会议            第五十四年 

议程项目 72 76和 93 

审查和执行大会第十二届特别 

会议的 结论文件  

加强地中海区域的安全和合作 

可持续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 

1999年 2月 28日 

保加利亚和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附上 1999 年 2 月 22 日在索菲亚通过的由保加利亚共和国总理和马其

顿共和国总理发表的关于两国双边关系的联合声明(见附件)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和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72 76和 93的文件分发为荷  

 保加利亚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马其顿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临时代办        大使 

 弗拉迪米尔 索蒂罗夫(签名)   娜斯特 查洛夫斯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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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保加利亚共和国总理和马其顿共和国总理 

于 1999年 2月 22日在索菲亚签署的联合声明* 

 保加利亚共和国总理和马其顿共和国总理 

 出于发展两国间睦邻关系的共同愿望, 

 深信必须在相互尊重 相互信任 相互了解 睦邻和相互尊重两国彼此和人

民的利益的基础上发展合作, 

 深信必须加强东南欧的安全与和平 合作与信任, 

 遵照两国关于纳入欧洲和欧洲 大西洋结构的意愿, 

 坚信就双边关系的各个方面以及区域和国际问题进行建设性对话将有助于在

平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两国间关系, 

 遵守 联合国宪章 的宗旨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各项文件以及欧洲委员

会以行动促进的各项民主原则, 

 1. 宣布保加利亚共和国和马其顿共和国准备和愿意发展两国的全面关系

应依照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发展这些关系  

 2. 两国应在联合国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欧洲委员会 北大西洋公约组

织 和平倡议伙伴关系 东南欧多国和平部队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和论坛的框架内

进行合作  

 3. 两国应促进发展东南欧国家间的合作,增进相互了解 该区域的和平与稳

定,执行区域项目,以期创建一个团结一致的欧洲  

 4. 两国各级机构代表应保持联系和举行会议,以发展友好关系和合作 它们

应促进两国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之间的接触  

                                              
* 按照保加利亚代表和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代表提出的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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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两国互为邻邦,应力求创造必要的法律 经济 金融和贸易条件,以确保

货物 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通 两国鼓励共同投资,并保证予以保护  

 6. 两国应促进通行旅游的交流,并促进发展在旅游部门有关形式的合作  

 7. 两国应扩大并改善相互间的运输联系和通讯,包括区域基础设施项目框架

内的运输联系和通讯 两国力求简化乘客和货物在两国间流通的海关和边界手

续  

 8. 两国应鼓励在文化 教育 保健 社会照顾和体育等领域积极进行不受

限制的合作  

 9. 两国应促进信息的自由流通鼓励和发展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在报刊 无线

电和电视节目方面的合作 两国承诺保护两国作者的版权和知识产权  

 10. 两国应扩大法律和领事事务方面的合作,尤其是民事 刑事和行政问题方

面的合作,以期简化两国公民旅行和访问的条件,并解决两国的人道主义和社会问

题  

 11. 两国不得开展 煽动或支持对对方国家不友好的活动 两国也不得允许

任何组织或团体使用其领土,开展危及对方国家和平与安全的颠覆 分裂或其他活

动 两国互相没有领土主张,今后也不会有此种主张  

 马其顿共和国宣布,其 宪法 的任何内容无论何时都不得 亦不应为保护不

是马其顿共和国公民的人的地位和权利,解释为干涉保加利亚共和国内政的依据  

 两国应采取有效措防止各组织和机构进行敌对宣传,不得允许民间实体煽动暴

力和敌意的活动或可能破坏保加利亚共和国和马其顿共和国关系的其他同类活

动  

 1999 年 2 月 22 日订于索非亚,原始文本为两份,均以两国官方语文写成,即

保加利亚共和国宪法 规定的保加利亚文和 马其顿共和国宪法 规定的马其

顿文,两份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保加利亚共和国        马其顿共和国 

 总理           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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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万 科斯托夫        柳勃乔 格奥尔基耶斯基 

- - - - - 

 


